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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

科学技术的日渐成熟，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不断

发展，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生产物，财产价值进一步被挖掘

处理，伴随对大数据深度开发使其应用也更加广泛，并且

带动大量数据信息的交易，通过大数据开发和交易，构建

一个以大数据为纽带和基础社会关系。如，大数据所构成

的财产关系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关系之一。辩证地看待

及处理大数据与财产之间的关系，影响着大数据开发及利

用和财富的创造能力。因此，日后还需理清大数据财产权

的法律关系，探究大数据财产权法律保护方法及举措。本

文从企业大数据财产权法律属性与法律保护角度展开分析。

1.大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属性

1.1 企业数据的基本权利属性

物权说。企业数据权利的物权说把企业数据界定为

特殊物，因此需要利用物质存储，赋予物质繁荣有形物

质特征。又因为企业数据具备财产性的属性，可以进行

交换，因此，企业的数据权利又被认为值一种具有特殊

性的物权。

第一，知识产权说。主张企业的数据为知识产权，

认为知识产权与企业数据的本质相同，均是一种无形的

财产。同时，也认为企业的数据与知识产权，均是一种

新型的权利，企业的知识产权为私有产权，把企业数据

属性确定成知识产权，对企业数据进行良好的保护 [1]。

1.2 大数据财产权属性

对于企业数据自身特点以及功能来说，大数据特性

无法完全被物权与知识产权所接纳，也正是因为这样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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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的知识产权说产生。我国现阶段的民事权利体系内有

物权及债权，伴随经济不断发展与经济形态的变化，股

权和特许权等各类产权权利产生。

企业数据的新型产权说这一主张，是在当下财产权

限之内的，把企业数据设立成全新的财产。数据有着人

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之分，但是又和以往私法权利有一定

差别。此类数据的财产权的构建被划分成网络用户和数

据经营这两个不同部分。其中，网络部分的用户，认定

个人信息有着充分的权益。对于企业数据经营者来说，

由于企业针对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投入很多的劳动，因此，

为了激励和激发自主性，还需建立数据资产权与数据经

营权来对企业财产利益进行保护 [2]。

2.大数据财产权归属现状分析

数据多寡对企业资本的评估有着直接的影响，结合

当先实际情况来说，现有的电商法以及电子商务法和消

费者权益的保护法等各项法律制度，针对企业的数据搜

集以及处理和数据信息使用的用户行为等多方面均有相

关规定和要求。但是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依旧存在着形式

化现象，一些法律无法落实找实处，哪些数据信息的采

集是极为必要的，决定权依旧取决于商家的需要或者自

律未被明确。

其中，一个作为核心的问题就是，当下法律并未明

确的规定企业大数据产权实际归属问题，而且大数据表

现的形式不同，一些能够还原给每个消费者，一些则不

可还原。此外，因为大数据产权所具备的正当性，相关

法律有权利保护大数据的财产权，在未来还需进一步探

讨在大数据新形势下如何在立法方面明确大数据产权的

归属性问题及采取那些举措来对大数据财产权法律进行

保护，明确在哪一具体的财产权的客体以及财产权的形

态之下，选择哪一方法来进行保护等问题 [3]。

3.优化大数据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举措

大数据的迅速发展，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信息，考虑

到大数据迅速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作为大数据经济发展

重要因素的企业，企业的数据权利保护发挥重要作用，

目前学术界针对企业数据保护看大基本一致，但是对于

保护的方式则持有不同意见。下文是综合各个学者观点，

从企业的角度，探析优化大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举措，

具体内容如下：

3.1 明确数据的边界

企业的数据权利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，其中积

极权利是企业数据权利人针对数据的使用权利、控制权

利、收益权利和处分权利。而消极权利则是阻止他人对

于企业数据权利破坏和侵害，若是企业的数据权利遭受

到侵害课通过法律渠道来保护。企业数据权利的界定应

该理清个人数据与企业数据二者边界。对于企业来说数

据权利的客体就是企业所付出劳动力在加工及生产过程

中所产生的数据，原始数据并未进行匿名处理则不可纳

入到企业数财产权的保护中，而是交给个人数据权利保

护来进行规制。因此，企业在搜集原始数据信息之间需

要经个人用户的允许和授权，并且在所授权的范围内来

使用数据，不可以超出双方所约定的授权氛围。当然，

若是个人用户并未授权给企业使用数据的权利则企业不

可使用此类数据 [4]。

3.2 建设数据库的特殊权利制度

我国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制度应结合我国国情以及企

业数据的发展现状、数据保护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构思。

数据库特殊权利的路径在一定程序上保护一些独创类企

业所汇编的数据作品，使目前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能够良

好保护的那些“非独创性”的企业数据的财产性权利良

好被保护。但是，就数据路的特殊性权利保护路径的设

计来说，还要考虑到大数据的变化，数据无时无刻不是

在变化特殊属性，决定还需适当赋予数据库一些特殊权

利与权能。此外，不可以过度地扩大数据库特殊权利所

保护的客体范围，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或者司法实践之中

争议较多客体曲反推与总结 [5]。

3.3 制定行业交易规范规则

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建立大量大数据交易场所与数据

管理中心，但是因为还未形成系统化和全面的数据交易

规范及规则，也并未建设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数据立法，

因此，单纯的从大数据交易及发展角度来说，法律制度

相对滞后，还需逐步建设和完善。不过还要明确的一

点是，尽管在将来企业数据会专门的设立立法，对于各

类常见的企业数据纠纷问题与有限的企业数据法律的保

护路径，单纯的建设立法无法完善解决现阶段困境。所

以，还需要及时建设并且更新和完善数据行业规范与规

则，这样利于弥补立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性。同

时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要明确规定，关于侵犯商

业秘密的相关要求，因为侵犯商业抹蜜和大数据的非

公开信息的属性二者有着较高契合性，商业秘密中大

数据信息的意义及价值可以依据此来使用，但是不可

进行侵犯 [6]。

4.结束语

社会生产及生活中，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，数据

信息历来有之，不够数据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上的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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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存在于社会关系内的，特别是作为一种财产资源来看，

更加明显体现财产这一特征，之前并未凸显。大数据产

权的正当性特点，决定大数据财产关系的合法性，法律

会把大数据财产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围中。

不过要想做好大数据的保护故障，还需采取一些具体举

措，才可实现：以企业为例，企业数据的保护还要从制

定行业交易规范以及建设数据库的特殊权利制度与明确

数据的边界等举措来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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